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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燃氣烤爐商品品目明細表 

品   名 檢 驗 標 準 檢 驗 方 式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燃氣烤爐 
CNS 13604 

(100年版) 

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

符合型式聲明模式)或型式

認可逐批檢驗 

7321.11.00.00.5D 

7321.81.00.00.0B 

其他檢驗規定： 

一、表列商品自108年7月1日起實施輸入及國內產製檢驗，檢驗方式為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

逐批檢驗。採驗證登錄者，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取得驗證登錄證書；採型式認可逐批

檢驗者，商品應先申請型式認可，取得型式認可證書，並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

驗。符合檢驗規定後，始得於國內市場陳列或銷售。 

二、自公告日起，本局即可受理表列商品申請驗證登錄作業或型式認可作業，經本局審查

符合者將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商品型式認可證書。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於檢驗

實施日期前取得證書者，其證書有效期間為108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止。 

三、複合性及多功能產品須符合對應之相關檢驗標準及驗證登錄模式之規定，已取得驗證

登錄或商品型式認可證書之本局應施檢驗燃氣台爐或燃氣烤箱等商品，其商品附有燃

氣烤爐者，證書名義人應於108年7月1日前完成燃氣烤爐之檢驗程序及換發證書，且其

驗證登錄模式應與原取得驗證登錄證書所採用者相同，換發後之證書有效日期維持不

變，該換發證書之商品名稱加註「附烤爐」以資辨別。 

四、表列商品輸入規定代號為C02。 

五、表列商品之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程序模式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3條規定實施。 

六、型式認定原則： 

(一)同型式：指表列商品之設置方式相同者，分為桌上型、固定設置型及戶外用移動型。 

(二)主型式：同型式下任擇一款式。 

(三)系列型式：指同型式下，主型式以外之款式。 

七、試驗項目： 

(一)型式試驗：依據 CNS 13604(100年版)檢驗下列項目： 

燃氣通路之氣密性、燃氣消耗量、燃燒狀態、溫度上升、耐熱衝擊、電氣點火、安全裝

置、電氣零件(排除耐衝擊電壓、電源雜訊)、電氣部分(排除回路之短路或斷線)、反覆

使用(排除定時器、器具快接頭及可旋轉式橡膠管接頭)、耐震動、烤爐之燒烤性能、構

造、材料(排除橡膠製墊片及閥之耐燃氣性試驗、密封材料之耐燃氣性試驗)、尺度、標

示。 

(二)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取樣檢驗項目：依據 CNS 13604(100 年版)第 7.2 節「成品檢驗」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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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型式試驗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技術文件及樣品： 

(一)商品型錄及4*6吋以上成品彩色照片(含外觀及內部結構)。 

(二)使用說明書。 

(三)零組件清單(如零組件名稱、尺寸、規格及使用材料等事項)及零組件圖。 

(四)產品組立圖。 

(五)中文標示樣張。 

(六)樣品。 

九、型式試驗受理地點：本局或其所屬分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 

十、商品驗證登錄或商品型式認可受理地點：本局或其所屬分局。 

十一、表列商品驗證登錄審查期限為14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或樣品之時間不計)。 

十二、表列商品驗證登錄或商品型式認可審查期限為14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或樣品之時

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14個工作天)。 

十三、逐批檢驗受理地點：本局或其所屬分局。 

十四、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商品，報驗義務人應依「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4條之

規定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並標示於商品本體明顯處；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商品檢

驗標識應於報驗時向本局或其所屬分局申請核發。 

十五、取得型式認可之商品，本局或其所屬轄區分局應依「機械類商品型式認可作業要點」

第五點規定辦理檢驗，檢驗項目依據CNS 13604(100年版)第7.2節「成品檢驗」規定

辦理，取樣檢驗期限為樣品送達後14個工作天，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方式以簡化檢

驗程序。 

十六、如接獲檢舉或於相關管道得知訊息，對報驗商品符合檢驗標準之一致性有懷疑時，

得逕行取樣檢驗。 

十七、檢驗規費依「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計收。 

十八、型式試驗費：依受理試驗單位收費規定收取。 

十九、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所列版次為準，若有新增（修）訂版次時，則由本局

另行訂定實施日期。 

二十、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屬表列之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認定非歸屬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仍應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 

 


